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及学位授予审批

工作流程
	工 作 流 程
	说        明
	工作

完成日期
	负责

单位

	组织、审察与准备

工作
	１、各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建立答辩与学位申请工作小组，依据《宁夏大学研究生工作手册》相关规定审查、受理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工作。 2、按二级学科指定答辩工作秘书负责答辩与学位申请具体工作，研究生工作秘书负责协调和学位审批材料汇总、上报工作。 
	3月31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研究生工作秘书

	论文答辩资格申请 与审批、学位论文

预答辩。
	1、研究生填写《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研究生院主页上下载）并在学院指定日期将电子版发答辩秘书，答辩秘书收齐后交院研究生工作秘书。 2、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并签署意见。 3、审查合格者，在导师对学位论文写出详细评语之后，学位点组织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线上预答辩。下载填写《宁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初审意见表》和《研究生论文预答辩情况表》（研究生院主页上下载），在规定日期上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4月10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论文盲审
	1、参加盲审的博士学位论文上交截止日期为4月下旬。2、学位论文“双盲”评阅，论文评阅人博士为每篇2人，由研究生院组织送审工作。
	4月23日
	研究生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论文检测及论文

送审
	1、所有准备参加正式答辩的应届生须于5月下旬将论文电子版上传平台，学院统一发给研究生院学位科进行相似性检测。2、学院将已通过相似性检测的学生论文进行送审，因博士论文全部参加盲审，故所有博士论文须学院再另聘请3位评阅人进行评阅。
	   5月28日
	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批与论文答辩准备
	各学院（中心）在收到论文评阅意见后，应组建答辩委员会并将其人员组成报校学位办审批。答辩秘书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1、研究生工作秘书下载答辩审批表，按二级学科分发给答辩秘书。2、答辩前一周将填写完整的《宁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批表》交研究生院学位科3、布置论文答辩会场；4、学院发布论文答辩海报，同时博士答辩海报须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届时将电子海报交研究生院学位科；5、准备答辩表决票及有关材料（根据情况可进行线上表决）。
	6月10日
	答辩委员会

	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秘书做好答辩记录（答辩过程须全程录像且做好记录），答辩程序及要求按照《宁夏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6月10日
	答辩委员会

	学位授予基本信息录入核对
	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者初审通过后,研究生工作秘书组织研究生按学号顺序录入学位授予信息，经仔细核对后，在规定日期将电子版发研究生院学位办。
	6月11日
	研究生工作秘书

	学位授予初审
	各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通过论文答辩的研究生进行学位授予初审，对符合条件者，做出建议授予学位的决定，将学位预授予学生名单（含序号、学号、姓名、学院、专业，按学号顺序后打印并签字、盖章，之后与学位授予档案一同交学位科（可根据当时情况缓交纸质版材料）。
	6月11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生工作秘书

	学位申请材料汇总

与规范审核
	答辩委员会秘书按照《学位授予档案清单》的要求，将全套材料整理齐备，装入研究生的学位档案袋，转交所在院研究生秘书汇总，研究生秘书负责在规定时间将本单位全部申请学位人员的学位材料交学位办公室。学位办公室对各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填写规范的审核，不符合规范的材料一律退回。
	6月15日
	研究生工作秘书、研究生院

	学位授予审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的研究生进行学位授予审定，对符合条件者做出授予相应学位的决定。
	6月26日左右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位授予
	学校行文公布授予学位人员名单，填写学位证书。学校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向学位获得者颁发学位证书。
	6月26日左右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附：学位授予档案清单

以下2-8项均须装入学生档案袋并按学号顺序排好，所有表格均须填写完整，且盖上相关部门的章方可入档（请在档案袋底部标明学生姓名和学号）：

 1、学位预授予学生名单（含序号、学号、姓名、学院、专业，按学号顺序报送，须与档案顺序一致，便于清点）

2、宁夏大学博士学位答辩申请书

3、宁夏大学博士学位答辩会议记录　

4、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五份）,另需提交评阅书复印件须盖公章（一式一份）放入学生人事档案中。　

5、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

6、博士需交五份论文（其中一份放入本人档案袋，另外四份分别按学号排序交学位办）。

7、宁夏大学博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
8、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

9、学位论文电子版一式一份（按学院将论文刻录成光盘）

备注：

1.以上材料不全者将不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2.以上日程安排如遇特殊情况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

    3. 以上清单中3、4、7、8表格空表由研究生院学位科发放，其余表格可上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